
井冈山大学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
办事指南
	事项名称
	备案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和办理流程

	办理依据
	《井冈山大学教职工出国（境）管理办法》

	服务对象
	处级及以上干部和其他在公安机关备案的重要岗位工作人员

	办理部门
	国际合作与交流处

	联系地址
	学生公寓7栋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外事科207

	联系方式
	王老师，8117268  13657066373

	办理时间
	工作时间

	办理条件
	节假日期间需要因私出国（境）的有关人员

	所需材料
	填写《井冈山大学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表》，由所在部门签字盖章。

	



现场办理流程
	
将审批表交给国际处外事科后，由国际处报学校组织和纪检部门审批，由申请人领回表格报分管业务校领导签批。
1.需新办护照的，由国际处开具同意函后自行前往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（约一周出证）；
2.已有护照的，直接持表到组织部领取相关证件。
返校后应及时将证件交回组织部保管。


	网上办理
流程
	无

	材料传递路径
	所在部门或学院（部）—国际处（组织部—纪检监察部门—分管外事校领导）—申请人领取表格—分管业务校领导—组织部（已有证件领取）或
—国际处（新办证件）—出入境管理部门

	办理时限
	1周内     每月15日集中办理。

	收费情况
	无

	常见问题
	1.出国境时间和地点不明确；2.批准后未成行不向国际处报备；3.回国后未及时将出国境证件交回组织部。

	相关表格
	《井冈山大学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表》，国交处网站下载中心下载。

	备注
	





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和办理流程
申请人填写《井冈山大学教职工假期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表》


所在学院（部门）签署意见并盖章

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签署意见并盖章

组织部签署意见并盖章（处级及以上干部填写）


纪委签署意见并盖章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外事校领导意见

 分管业务校领导签署意见

    
 持审批表到组织部领取出入（境）证件
国际处开具《同意函》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行前往出入境部门办理出入（境）证件



回国后将出入（境）证件交回组织部


